
行政许可事项：安全生产许可证
1、 行政许可内容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审批。
2、 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二）、《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三）、《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四）、《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

（五）、《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实施意见》

（六）、《云南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
3、 行政许可数量及方式

无数量限制，符合条件即予许可

4、 行政许可条件

1、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完备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2、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条件所需资金的投入；
3、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4、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考核合格；
5、特种作业人员经有关业务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6、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并考核合格；
7、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依法为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为从业人员交纳保险费；
8、施工现场的办公、生活区及作业场所和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和规程的要求；
9、有职业危害防治措施，并为作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服装；
10、有对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及施工现场易发生重大事故的部位、环节的预防、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11、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应急救援人员，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12、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申请材料

申请时需要提供的材料
1、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表（省管及中央在湘企业一式二份，市州所属企业一式三份）；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3、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目录及文件；
    4、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目录及文件；
    5、保证安全生产投入的证明文件；
    6、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文件和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任命书；
    7、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合格名单及证书（复印件）；
    8、特种作业人员名单及操作资格证书（复印件）；
    9、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年度安全培训教育计划、记录及考核合格证明；
    10、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以及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人员参加意外伤害保险证明材料；
    11、职业危害防治措施，企业劳动防护用具采购、使用、检查、维修、报废等制度；
    12、施工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服装产品合格证及检测合格证明；
    13、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及施工现场易发生重大事故的部位、环节的预防、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14、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以及救援组织、器材、设备配置情况说明和救援组织人员名单。
 附件资料均为复印件，用A4纸打印、复印，规格均为A4（210×297mm）型、70克以上白纸，封面为纸面软装（胶粘或线装）。封面上盖单位公章，附件按上述顺序整理，并附上总目录和分目录，加注页码，装订成册。份数为1份。提交申请材料时，交验所有证件、凭证原件。
6、 行政许可程序

申请人到建筑企业所在地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递交申请表及申请材料，符合要求出具受理通知单，并在5个工作日内出具初审结论，通过初审报行政审批中心建设局窗口----昆明市质量安全处审查（通过）----报局领导审批（通过）----发证。
七、申请表格及申请书
申请人需填写《云南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表》（见附表）。该申请表可在云南省建设厅建设处网页上下载，网址是：http://www.ynjst-jgc.com/，点击相关资料下载。
8、 行政许可申请受理机关

建筑企业所在地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九、行政许可决定机关

昆明市建设局。

10、 行政许可办理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查意见，审查通过的于1个工作日内发证并上网公示。

十一、行政许可证件及有效期限

资质证书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满，需要延期的，企业应当于期满前30个工作日前向建设局提出延期申请。

十二、行政许可的法律效力

没有取得建筑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建筑企业的不得从事工程建设。
十三、行政许可费

无。

十四、行政许可年审或年检

遵照建设局规定。


